


– 1 –

中期業績

雅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10,840 130,168

銷售成本 (79,282) (101,845)

毛利 31,558 28,323

其他收益 770 1,723
行政開支 (24,407) (20,44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25) (6,757)
其他經營開支 (529) －

經營溢利 3 2,267 2,849

融資成本 4 (1,674) (97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 － (48)

除稅前溢利 593 1,829

稅項 5 (31) (16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562 1,662

少數股東權益 (270) (279)

股東應佔經營溢利淨值 292 1,383

每股盈利 6

基本 港幣0.12仙 港幣0.57仙

攤薄 港幣0.12仙 港幣0.56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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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2,123 114,892
無形資產 90 80
其他投資 2,540 －
商譽 18,914 19,412

133,667 134,384

流動資產
存貨 89,966 81,463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7 67,534 61,5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9,513 8,416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907
現金及銀行結存 3,740 5,819

170,753 160,11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 22,138 18,774
應付稅款 328 28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8,596 13,302
銀行及其他借貸 51,405 35,791
應付財務租約 923 1,221

83,390 69,371

流動資產淨值 87,363 90,7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1,030 225,12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11,491 16,217
應付財務租約 463 660

11,954 16,877

少數股東權益 6,624 6,556

202,452 201,696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24,054 24,105
儲備 178,398 177,591

202,452 2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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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儲備及
已發行 物業 企業 匯率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資本儲備 發展基金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4,105 25,361 26,006 42,516 9,116 (701 ) 75,293 201,696
股份購回及註銷 (51 ) (238 ) － － － － － (289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率差異 － － － － － 753 － 753

本期間溢利淨值 － － － － － － 292 292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054 25,123 26,006 42,516 9,116 52 75,585 202,452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4,281 26,262 26,160 42,516 9,116 (2,488 ) 73,417 199,264
轉撥至儲備及企業
發展基金 － － － － 132 － (132 ) －

出售固定資產 － － (154 ) － － － 154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之
財務報表產生之
匯率差異 － － － － － (250 ) － (250 )

本期間溢利淨值 － － － － － － 1,383 1,383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4,281 26,262 26,006 42,516 9,248 (2,738 ) 74,822 20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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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值 (7,926) 3,962

投資活動所流出現金淨值 (4,255) (10,912)

融資活動所流入現金淨值 11,693 2,716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減少 (488) (4,23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239) 7,39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727) 3,16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結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3,740 6,881
銀行透支－有抵押 (7,467) (3,721)

(3,727) 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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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
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除了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並適用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會計期間之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
（經修訂）「所得稅」外，本期間內出現之該等變動對本期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銷售貨品之發票值減去折扣及退貨後之銷售；以及提供電鍍服務之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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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業務及地區分類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之貢獻分析如下：

(a) 業務分類

時鐘及其他 （未經審核）
辦公室相關產品 照明產品 貿易 電鍍服務 總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對外客戶 72,449 76,065 6,535 5,830 25,261 41,429 6,595 6,844 110,840 130,168

分類業績 4,035 3,550 432 480 306 512 1,800 1,430 6,573 5,972

利息收入 11 4
未能攤分支出淨值 (4,317 ) (3,127 )

經營溢利 2,267 2,849
融資成本 (1,674 ) (972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虧損 － (48 ) － － － － － － － (48 )

除稅前溢利 593 1,829
稅項 (31 ) (167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
溢利 562 1,662

少數股東權益 (270 ) (279 )

股東應佔經營
溢利淨值 292 1,383

(b) 地區分類

（未經審核）
北美洲 歐洲 香港 中國 其他 總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對外
客戶 39,637 45,749 32,302 27,746 7,441 10,930 28,735 42,843 2,725 2,900 110,840 13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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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74,744 98,313
提供服務之成本 4,538 3,532
員工成本 22,466 21,035
折舊 4,728 4,749
商譽攤銷 498 83
專利權及商標攤銷 23 135
淨租金收入 (451) (469)
利息收入 (11) (4)

4.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
及其他貸款 1,500 783

須於五年後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135 148
財務租約 39 41

1,674 972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在香港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7.5%（二零零二年：
16%）提撥準備。

在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以期內附屬公司經營地方之司法權區適用之
稅率及根據當地現行法律、釋義及常規計算撥備。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集團：
香港 (12) 115
其他地區 43 52

本期間稅項支出 3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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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經營溢利淨值港幣292,000元（二零零二年：
港幣1,383,000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40,699,872（二零零二年：
242,807,500）普通股而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溢
利淨值港幣292,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1,383,000元）計算。在計算中所使用之
加權平均數乃根據每股盈利計算中所使用之期間已發行240,699,872（二零零二
年：242,807,500）之普通股，並假設本期間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以沒有代價而發
行所得之加權平均數4,244,404（二零零二年：5,334,838）普通股。

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根據出貨日期）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下列期限尚未清償之結餘：
90天內 37,810 39,112
91天至365天內 29,276 22,265
超過1年 448 134

67,534 61,511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信貸之政策，一般信貸期為30日；而信譽良好的顧客，信貸
期可延長至120日。

8. 應付賬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根據收貨日期）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下列期限尚未清償之結餘：
90天內 15,641 17,491
91天至365天內 4,487 1,191
超過1年 2,010 92

22,138 18,774



– 9 –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
二年：無）。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港幣
110,840,000元，比較去年同期為港幣130,168,000元。鑑於在此不景氣及多變之
營商環境下，本集團股東應佔經營溢利淨值約為港幣292,000元（二零零二年：
港幣1,383,000元）。

時鐘及其他辦公室相關產品

在回顧期間內，時鐘及其他辦公室相關產品，約佔本集團整體營業額之65%
（二零零二年：58%），其營業額錄得5%之輕微下跌，為港幣72,449,000元（二
零零二年：港幣76,065,000元）。鑑於受到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及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SARS」）疫潮所影響，環球經濟更進一步受打擊。故此，美國及
香港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下跌約14%及26%。相對地，歐洲市場之銷售貢
獻錄得20%的滿意增長。

務求擴大銷售及市場位置，以及維持在時鐘業內之競爭優勢，本集團一貫重
視產品開發、市場擴展及成本管理。有見及此，本集團計劃藉增聘多名經驗豐
富之銷售管理行政人員，制定有效的市場策略以重整及加強銷售及市場運作。
管理層相信擴充銷售及市場隊伍將增強推廣本集團之產品，及加快回應有關
客戶要求及市場動向之能力。

除了時鐘業務外，本集團亦著眼於發展木製品的產品種類，包括辦公室文具
用品系列、音樂盒、相架、獎牌及首飾盒。本集團現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高明興建一所樓面面積約佔7,500平方米之新廠房設施，管理層相信新
添置之生產設施將增加整體生產量及提升本集團於生產不同木製品之能力。
擴闊產品種類會在可見將來為本集團帶來正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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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產品

本集團照明產品業務亦達到滿意表現，在回顧期間內，營業額由港幣5,830,000
元增加至港幣6,535,000元。照明產品業務持續為本集團取得滿意貢獻。

整體銷售額上升主要歸因於本集團近年發展照明產品往歐洲市場。透過與一
家英國銷售代理公司簽署一份獨家代理協議，據此可協助於歐洲市場推廣及
分銷本身的照明產品。面對市場的激烈競爭，本集團將不斷改善生產技術及
保持嚴格產品質素，達到國際品質標準。管理層期望將不單於現有的歐洲市
場，甚至於美國及中國市場積極爭取更多銷售訂單。

電鍍服務

電鍍服務之營業額約港幣6,595,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6,844,000元），較去
年同期輕微下降約4%。鑑於現時設備所限，管理層為了提高經營效率，除原有
的生產設備外，將考慮增添多條自動化電鍍生產線。憑藉專業電鍍技術及品
質認可之電鍍產品，管理層相信此可鞏固我們在電鍍業之市場地位。

貿易

由於亞洲地區受到SARS帶來的不利影響所致，令本集團貿易業務亦受影響。
貿易業務之營業額約下跌 39%至港幣 25,261,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41,429,000元）。

然而隨著中國都市化發展迅速及穩定的經濟增長，管理層相信對於金屬商品
的市場需求將會增加。配合現有貿易及分銷網絡支援，本集團將抓緊中國市
場的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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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過了美伊戰爭及SARS疫潮的艱巨時刻，環球經濟現正處於逐步復甦的階
段。為了減低任何外來不穩定經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本集團將繼續執行成
本控制措施及重新評估其營運架構，希望以達到提升經營效率、有效資源分
配及增加整體盈利收益為最終目標。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上已簽定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將為本集
團擴展中國市場業務注入一股強大推動力。憑藉對時鐘及照明產品之廣博知
識及豐富經驗，本集團將竭力擴展本身之市場地位，覆蓋至多個經濟增長迅
速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及廣州市，現時主要的銷售網點超過69個。在過往數
年於美國、英國、德國及中國設立的海外辦事處，本集團可享用現時龐大的分
銷網絡，積極在這些國家推廣本身的OEM及品牌產品。

於發展高檔市場方面，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著重發展我們的品牌時鐘產品
「Wehrle」。透過將本集團在德國之全資附屬公司之生產運作成功地搬往中國
深圳之廠房，有關的機器設備及技術在運作上已達到生產及成本效益。本集
團將投入更多資源強化我們著名品牌「Wehrle」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同。此外，
本集團亦會經現時分銷渠道將照明產品滲入美國及中國市場。整體來說，本
集團將強化世界性客戶基礎並從蓬勃的中國市場及逐步復甦的美國市場爭
取龐大的商機。

為保持本身於市場的競爭力，本集團將繼續實施審慎的成本控制管理，減少
庫存量及精簡營運架構。再者，從改善生產技術及提升設備，本集團於長遠地
進一步改善物料管理、營運效率及生產質素。

最後，管理層將於來年繼續實行精簡集團架構，為求提升集團的效率及減低
成本。展望將來，本集團對未來前境仍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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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來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債務及財務租約合共港幣
64,282,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3,889,000元），其中擔保銀行
貸款為港幣54,903,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2,118,000元），擔
保銀行透支為港幣7,467,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9,058,000元），
無擔保其他貸款為港幣526,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832,000元）
及財務租約債務為港幣1,386,000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881,000
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總借貸之到期詳情分析如下：

一年內 81.4%
第二年內 3.5%
第三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9%
超過五年 10.2%

總額 100.0%

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現處於5.9%（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8.4%）之穩健水平。
負債比率之計算乃按本集團之長期負債除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資
產淨值。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健全，具有充裕之財務能力以擴展現有業務，並於具策略
性增長之業務作多元化發展。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價值為港幣7,700,000元（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7,700,000元），其他投資為港幣2,540,000元（二零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無銀行存款（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2,907,000元）及若干租約土地及樓宇及機械及設備已作法定抵押，以致本集
團獲得若干銀行貸款。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港元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鑑於香港特區政府仍然實施
港元與美元掛漖之政策，故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甚低。

由於本集團的主要生產業務所在地位於中國，且大部份支出乃以人民幣結算，
故管理層注意到匯兌風險的可能性。作為對沖策略，管理層著重以人民幣借
款支付本集團未來投資及資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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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資金與香港及國內銀行給予之銀行融資及信貸融資提
供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本集團採用之借貸方法主要包括信託收據、透支融
資及銀行貸款。所有借貸主要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為結算單位。上述貸款及
透支之利息大部份參照港元最優惠利率或外幣貿易財務利率而釐定，以固定
息率計算。

董事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他
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而須知會本公司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之股份好倉

佔已發行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份之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庭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計 百分比

梁金友先生* － － 119,184,300 － 119,184,300 49.55%

附註：

* 119,184,300股股份由Golden Glory Group Limited（「GG」）擁有。GG為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GG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廣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此公司由梁金友先生實益擁有。

各董事擁有本公司之優先購股權詳情於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
根據標準守則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的知會，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
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的
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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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本或債券之權利

除了上述「董事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及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外，於
期內任何時間，並無任何董事、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有任何認購本
公司股份或債券，或已行使該等權利而獲益；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任
何安排，以致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本
公司董事會可酌情邀請本集團之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接受購股權以
認購本公司之股份，並以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10%為上限。舊計劃自一九九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生效，並自該日起計有效10年。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已通
過一項普通決議案，以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符合上市規則經修訂第17章
之規定）及終止舊計劃。於舊計劃終止後，不得再行授出購股權，惟就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而言，舊計劃之條文仍然生效。根據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任
何購股權，將繼續有效並可據此行使。新計劃自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起
生效，除非出現註銷或修改，否則自該日起計十年有效。

根據舊計劃授出而於本期間內仍然有效及可行使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姓名 於二零零三年 期內 期內 期內 期內 於二零零三年 購股權 購股權 購股權
或類別 四月一日 授出 行使 失效 取消 九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日期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梁金友先生 2,306,000 － － － － 2,306,000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至 0.2608
十月六日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

李戈玉女士 2,836,000 － － － － 2,836,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 0.6464
一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

歐健生先生 5,766,000 － － － － 5,766,000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至 0.2608
十月六日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

10,908,000 － － － － 10,908,000

* 購股權行使價在供股或紅股發行或本公司股本發生其他類似變動時可予調整。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授出或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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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一節所披露
之權益外，據本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權益及淡倉登記
冊所示，以下為本公司獲通知佔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5%或以上之權益。

(i) 本公司之股份好倉

佔已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百份比

李豐韶先生 實益擁有人 22,841,600 9.49%

謝國姿女士 實益擁有人 16,000,000 6.65%

(ii) 本公司之相關股份好倉

所持相關 佔已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百分比

李豐韶先生 實益擁有人 紅利認股權證 5,600 0.002%

註： 該等紅利認股權證在聯交所上市，根據其條款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屆
滿及失效。

僱員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2,535名（二零零二年：2,488名），
其中68名駐於香港，2,448名駐守中國而其餘19名分佈於美國、英國及德國。

本集團已採用一套完備的員工培訓政策，並曾贊助高級行政人員進修高級教
育課程。

本集團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集團部份員工可享有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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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透過聯交所購回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股
份，購回代價總額（已包括有關費用）為港幣291,000元，所有該等股份已被註
銷。有關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股份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總繳付價格
港幣元 港幣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三年五月 506,000 0.57 0.56 291

506,000 291

除上述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定期與公司高級管理層會面，以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
例，以及有關賬目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申報等事宜。委員會之成員包括
勞明智先生及張岱樞先生，兩人均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最佳應用守則（「守則」）之全部建議及指引，唯一例外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無按照守則之建議而指定任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
細則，本公司三分之一的董事每年均須輪值告退，而於彼等之委任將於可膺
選連任時將再被評審。董事會認為此可達到上述守則建議之目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金友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